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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 

 

关于推行以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
证明应用事项的通知 

 

各区县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  

为解决企业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开具难、开具多的问题,省

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推行经营主体以公共信用报告代替无违

法违规记录证明的实施方案》（鲁政办字〔2023〕190 号）。为

推动该项工作在我市落实落地，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，现将有关

情况通知如下。 

1.请市直各单位全面梳理，提供本单位（含下属事业单位）

内可替代应用事项，市信用办核实汇总后将制定我市统一应用事

项清单，面向社会公布。公共信用报告分为普通版、行政管理版

和上市专版，三者数据范围不同，具体区别详见附件 2、附件 3，

公共信用报告线上查询地址：https://credit.shandong.gov.cn/。 

2.各区县、市直各单位按照省实施方案要求，在各项证明工

作中全面实施公共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，做到“应

替尽替”“能替尽替”。 

请于12月15日中午12:00前，将《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代替无

https://credit.shandong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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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规证明事项统计表》（附件4）发送至市信用办邮箱：

jnfgw_xy@jn.shandong.cn，无相关事项不需报送，不需电话告知。 

联系人：田淇臣，赵岩；联系方式：51707115，51707168 

 

附件：1.山东省印发关于推行经营主体以公共信用代替无违 

法违规记录证明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    2.公共信用报告版本区别 

         3.公共信用报告模板 

         4.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事项统计表 

 

 

济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（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代章） 

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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